
“光路费也不止2毛钱”

2017 年 3 月 13 日， 贾龙在济南某超市

花 2.02 元买了一袋面包， 发现过期后， 就

打电话向所属区食药监局投诉。 很快， 历城

区食药监局处理了涉事超市， 没收 2.02 元

违法所得并罚款 5 万元。 此后， 贾龙获得 2

毛钱奖励。

此外， 贾龙的另一起举报经槐荫区食药

监局证实属实， 但仅拿到 3毛钱奖励。 “我

前前后后跑几趟， 光路费也不止 2毛钱啊。”

贾龙将两家食药监局诉至法院。 最近被公开

的正是历城区这起。 不久， 与槐荫区的案子

也将开庭审理。

贾龙认为， 历城食药监局根据 《济南市

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 发放的

0.2 元奖励金适用法律错误， 在他看来， 在

已经有最新的全国适用奖励办法的情况下，

即食药监稽 ［2017］ 67 号 《食品药品违法

行为举报奖励办法》 （简称 67 号 《奖励办

法》）， 食药监部门不该延用济南地方性规范

文件， 遂起诉至法院， 要求按 67 号 《奖励

办法》， 按涉案货值金额或者罚没款金额的

4％—6％重新给予自己奖励。

食药监称系“职业打假”

面对起诉， 历城食药监局解释称， 以

《济南市奖励办法》 作为奖励依据， 一是因

为该文件系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 二是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的相关规定， 规

范性文件之间并没有效力层次之分； 三是根

据山东省乃至全国相关规定， 均授权地方可

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细则， 考虑到目前济

南市尚未出台新的奖励办法， 贾龙的举报适

用 《济南市奖励办法》 并无不妥。

法院判决重新奖励

贾龙和历城区食药监局的官司打了很

久。 其中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认为参考

《济南市奖励办法》 第十条第一款第 （一）

项规定： “…… （一） 属于一级举报奖励

的， 按案件货值金额的 10%给予奖励；

……”， 考虑到涉案商品货值金额仅 2.02

元， 历城食药监局对贾龙奖励 0.2 元并无不

当， 因此驳回贾龙诉讼请求。 此后， 贾龙提

起上诉。 2018 年 9 月， 济南中院二审判决

该案。

济南中院认为， 依据不同的规范文件，

贾龙所获得的奖励金额从 0.2 元到 2000 元

不等， 差异较大。

法院认为， “在适用上下级部门规范性

文件导致行政行为结果出现较大差异时， 应

遵循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原则， 被上诉人于

2017 年 9 月对上诉人实施奖励时， 应适用

67号 《奖励办法》 的相关规定。”

因此， 法院判处历城食药监局撤销原奖

励行为， 依法重新作出奖励。 该判决系终审

判决。

2019 年 1 月 4 日， 记者从济南中院了

解到， 判决已经生效。

奖励办法应对消费者有利

如何在鼓励投诉举报和抑制“职业打假

人” 之间取得平衡， 这也是近年来困扰许多

商家、 消费者的问题。 不少商家反映， 被

“职业打假人” 敲诈勒索。

另一方面， 层出不穷的食品药品负面新

闻， 又促使大家希望食品药品领域多一些较

真的消费者， 以监督企业、 销售商的经营行

为。

对此， 济南中院表示： “依法打假具有

正当性， 有利于社会健康发展， 应予支持；

营商企业不生产、 不流通伪劣产品， ‘职业

打假人’ 自然失去存在的基础。”

对于“奖励可能鼓励职业打假人” 的担

忧， 济南中院表示， 在公民、 法人或其他组

织对食品药品的举报符合规定时， 应遵循诚

信原则给予承诺的行政奖励； 对投诉举报行

为予以行政奖励应结合社会形势， 并与相关

政策相一致， 在鼓励投诉举报和抑制“职业

打假人” 之间进行兼顾和平衡。

济南中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争议焦点

是： 被上诉人历城区食药监局对上诉人贾

龙作出的奖励行为适用法律规范是否正

确。

关于如何选择适用部门规范性文件问

题， 济南中院认为， 在优先适用上级部门规

范性文件的同时， 还应遵循对行政相对人有

利的原则选择适用部门规范性文件。

济南中院认为， 行政奖励应符合诚信原

则。 67 号 《奖励办法》 关于奖励数额不低

于 2000 元的规定， 应属对举报人的承诺，

若不予兑现， 有违诚信原则。

此外， 适用 67 号 《奖励办法》 的相关

规定对上诉人贾龙予以奖励， 更加契合当前

的食品药品监管政策和制定食品药品违法行

为举报奖励办法的立法目的。

来源： 《北京青年报》

冤案何以发生？ 这

显然是个不容易回答的

问题。

然而， 本期 “非常

阅读 ” 栏目中推荐的

书， 就试图从自己的视

角回答这一问题。

本书作者吉姆·佩特罗曾任美国俄亥

俄州检察总长。 在他长达 35 年的职业生

涯中， 有 28 年是作为公众选举出的公职

人员从事法律工作。

作者以其特殊的经历和独到的视角，

从理论和实务的结合上系统分析、 讲述了

美国的刑事冤案是怎样发生的。

他发现， 即使身为检察总长， 要纠正

一起冤案也实属不易。 这促使他在任期届

满后放弃政途， 转而与夫人南希·佩特罗

一起投身于通过 DNA 技术为无辜者辩冤

的 “洗冤工程”。

职业的经历和独特的视角， 促使他系

统反思刑事司法体制中的弊端， 并最终揭

示了导致刑事冤案发生的八大司法迷信。

正如作者所说： 刑事错判存在于不同

国家和不同司法体系之中。

尽管世界各国在文化和刑事司法程序

上有诸多不同， 但导致刑事错判的大部分

原因是共通的。

我们探究冤案何以发生 ， 最终的目

的， 是减少甚至杜绝冤案的发生。

王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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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袋面包引发行政诉讼
奖励金两毛涨到两千元

浏览器过滤广告

构成不正当竞争

日前， 腾讯公司与世界星辉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尘

埃落定。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终审认定“世界之窗浏览器” 过

滤广告功能构成不正当竞争， 判决世界星辉公司赔偿腾讯公

司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 189万余元。

腾讯公司一审诉称， “世界之窗浏览器” 软件系世界星

辉公司开发经营， 该浏览器设置有广告过滤功能， 用户可有

效过滤“腾讯视频” 网站在播放影片时的片头广告和暂停广

告， 使腾讯公司不能从该业务中获取直接收益。 一审法院驳

回了腾讯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腾讯公司提起上诉。

二审中， 腾讯公司提交了有关过滤广告功能对网络视频

行业影响的经济学分析报告。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经二审审理后认定， 被诉行为是否违

反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二条规定， 应以该行为是否违反公

认的商业道德为标准。 同时， 因 《反不正当竞争法》 保护的

是健康的社会经济秩序， 因此， 可通过分析被诉行为对社会

总福利的影响从而对其是否违反公认的商业道德进行验证。

《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 明确禁止被诉行为， 说明

主管机关已将此类行为认定为违反公认的商业道德。 同时，

《反不正当竞争法》 考虑的社会公共利益既包括消费者利益，

也包括经营者利益。 而其中的经营者， 不仅包括本案双方当

事人， 也包括其他同业或相关经营者。 被诉行为虽看似有利

于消费者， 但其将对视频网站的商业模式及生存空间造成严

重影响， 最终成本仍需消费者承担， 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妻子冒用身份证登记

男子起诉离婚被驳回

10 年前， 女子林某冒用他人身份证与其男友丘某在

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 近日， 丘某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到

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人民法院起诉离婚， 法院依法驳回

诉请。

2008 年， 丘某与林某经自由恋爱认识， 很快二人确

立了恋爱关系。 第二年， 丘某便带着林某回老家陆川筹备

结婚， 并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初期， 原、 被告两人感情尚可， 共同生育了一儿一

女。

由于经济困难， 林某于 2013 年赴深圳打工， 原告、

被告两人聚少离多， 2018年， 丘某向法院起诉离婚。

审理中， 主审法官林剑波认真审查材料， 发现被告林

某与结婚证上的女方身份信息有差异， 遂深入调查核实。

经查， 10 年前， 林某未到法定结婚登记年龄， 因急于和

丘某结婚， 于 2008年 12月冒用他人的身份证与丘某领了

结婚证。

虽然结婚证上是林某本人的照片， 身份信息却是林某

的表姐罗某。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林某的身份信息与结婚证上的

身份信息不是同一人， 结婚证载明丘某系与第三人罗某登

记结婚， 所以原告丘某和被告林某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夫妻

关系， 现原告丘某要求与被告林某“离婚”， 不符合起诉

条件， 故裁定驳回原告丘某的诉请。

健身房擅用顾客照片

法院判决公开道歉赔钱

近日，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肖像权、

隐私权纠纷案， 该院依法判决被告萍乡某体育公司在“微信

公众号” 上向原告方某赔礼道歉， 并赔偿方某经济损失 500

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1000元。

2016 年 2 月 25 日， 原告方某在萍乡某体育公司开办的

健身会所缴费办理了健身年卡。 9 月 3 日， 方某在自己的微

信朋友圈分享一条内容“本人今日从易经中悟得一枚瘦身

方， 现在赠予有缘人” 并附 9 张照片。 9 月 21 日， 被告公

司的员工易某在朋友圈分享的一条内容“与其找一千个理由

证明自己不是懦夫， 不如用一个结果证明自己是勇士， 坚持

锻炼的效果！ 坚持的人是值得我们佩服的！ 赶紧加入我们

吧！” 并附 4 张照片， 其中 3 张系方某在微信中分享的个人

照片， 另一张为易某的微信二维码图片。

方某通过好友得知自己的照片被易某擅用， 且该条内容

已被广泛传播。

同日下午， 易某将方某的照片全部删除， 随后双方就此

事进行沟通， 就如何赔偿的问题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方

某将该公司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 公民的名誉权、 肖像权、 隐私权受法

律保护。 被告以盈利为目的， 未经过原告的同意， 利用原告

的照片为自己公司进行商业宣传， 侵害了原告的肖像权， 法

院遂作出以上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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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元、 2000 元， 这两个相去甚远的数字被一袋价值 2.02 元的面包联系在了

一起。 1 月 2 日， 济南中级人民法院通过其官方微信通报了一起行政诉讼的审理情

况。 2017 年 3 月， 消费者贾龙 （化名） 在济南某超市购买了一袋价值 2.02 元的面

包， 发现已经过期， 遂进行举报， 但举报奖励金仅为 0.2 元。

贾龙与负责处理此事的济南历城区食药监部门对簿公堂。 济南中院二审审理该

案时， 认为食药监作出的奖励适用法律规范不当， 判令重新奖励。 1 月 3 日， 北京

青年报记者独家对话事件当事人贾龙。 据他介绍， 该案 2018 年 9 月二审结束， 法

院判决后不久， 自己收到了 2000 元左右的新奖励金。


